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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榮

序言

海損事故的發生難免會牽涉到索賠。被保險人（船東）的理賠部，在著手索賠時應儘快通知保險公司或其經紀人（保險顧問）安排保險公司的驗船師和船東的機務總管進行海損檢驗。不過，在大多數船東理賠部和機務部的工作人員眼中，海損檢驗是一個謎。其主因是海損檢驗涉及保險方面的和船體及輪機方面的專業知識。一般從事保險的工作人員通常對船舶技術方面的知識一知半解，而機務人員對保險方面的知識亦然。這篇文章將會揭開這塊神秘的面紗，解釋當進行海損檢驗時船東代表應該採取什麼方式和步驟來進行一個圓滿的檢驗從而達致成功的索賠。

索賠的第一步驟是安排及進行海損檢驗。良好的統籌計劃將會節省時間並避免在理算和索賠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誤會甚至爭執。海損檢驗的目的是由保險公司委派的驗船師、船東代表和修理廠負責人在船舶修理現場就受損船舶進行詳細的檢驗，目的是共同確定海損事故的性質、範圍、修理方案、修理時間、價錢等及分析致損的原因。

因此，海損檢驗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當損壞範圍和修理方案確定後，船廠或修理廠可馬上進行海損的修理，以使船舶盡快重新投入使用，從而減少因船舶海損造成停航或其他各方面進一步的損失。一旦保險公司委派的驗船師核實了船舶海損原因是屬於保單條款所保賠的範圍，同時修理價格也合理，經理算後船東便可向保險公司索賠，從而減輕船租損失、增加資金流動、減少銀行利息支出，及時支付修理費用等。

本文的第一部分將講述海損檢驗所涉及的人員（船東：理賠部經理或負責人及機務部經理或總管和保險公司委派的驗船師）及其職責。第二部分講述船東代表與驗船師怎樣有效地進行檢驗。論題將集中討論在檢驗時，驗船師將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及所需要查看的損壞部分的現場情況、相關資料、檔案等，以便船東代表日後可以事先準備，從而有助於檢驗更有效地完成。最後，本文將探討一些有關保險條款中包含的承保風險問題以及如何從承保風險的角度來分析和尋找導致海損的原因。

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告知船東代表，在索賠過程中會遇到什麼的障礙，應提出那些措施或方法好讓保險公司接受理賠。根據我們四十餘年的驗船經驗，包括曾經代表多個保險公司、船級社、政府機構、船東和修理廠，在緊湊的時間內盡力講解一些與海損檢驗有關的合理資訊、觀點等，供大家在今後的相關工作中參考。

海損檢驗所涉及的人員和職責

海損檢驗一般是由船東的理賠部負責人安排，保險公司驗船師和船東代表（機務總管）一起進行現場檢驗。所以，我們首先簡述他們所負擔的職責：

船東理賠部負責人的職責

理賠部負責人應要求機務總管指示該輪船長或輪機長將海損事故的相關資訊記錄在船上的航海日誌上，同時要求船長及輪機長儘快準備有關海事聲明（經公證）和事故報告。事故報告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1.  事故發生的日期、時間、地點和位置；

2.  海損的性質；

3.  海損的範圍；

4.  海損發生的原因或可能原因。

理賠部負責人應第一時間通知保險公司事故發生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並要求保險公司委派驗船師進行海損檢驗。至於事故具體的原因及損壞範圍的確定，理賠部負責人一般在機務總管完成海損檢驗後才能做出決定。

總之，理賠部是海損事故處理的統籌部門，負責發放、收集有關海損索賠的資訊和聯絡有關保險公司、理算師、驗船師及其他有關人等進行與該海損索賠相關的工作。

船東機務總管的職責


機務總管在海損事故發生後應立即安排修船廠相關人員（如需要的話）及保險公司驗船師一起進行海損檢驗，同時負責事後修理的安排及監修工作等，並負以下責任：

1. 在船舶現場與船上人員先進行有關海損的初步檢驗，向相關人員收集資料、圖紙並查看相關的航海日誌、事故報告等；

2. 安排保險公司驗船師、船級社驗船師、修船廠代表一起進行海損檢驗、確定損壞的範圍及提出合理的修理方案；

3. 與保險公司驗船師討論及定出事故發生的原因；

4. 與保險公司驗船師及修理廠負責人一起討論和定出合理的修理價錢和修理時間;

5. 代表船東委託修理廠進行修理及負責日常的監修工作；

6. 與船東理賠部負責人保持密切聯絡及交換有關海損事故的相關資訊。

保險公司驗船師的職責

保險公司驗船師的檢驗事項通常只限於保險公司在委派時所指定的海損案件，同時檢查範圍亦只限於船東代表在現場所指出的各種與本次海損事故相關的損壞等。除保險公司另有特別指示外，保險公司驗船師應負以下職責：

1. 收到保險公司的委託和指示時聯絡船東代表及修船廠進行現場海損檢驗；

2. 與船東代表商談及討論，確定海損性質、範圍、損壞原因、修理方案和合理的修理時間，同時向修理廠詢價；

3. 修理完畢後和船東代表及修理廠負責人一起討論而核定合理的修理價錢；

4. 完成初步檢驗後應立即發傳真或電郵通知保險公司初步檢驗的結果，簡單的呈報該海損案件的性質、範圍、損壞原因、修理方案和初步估計合理的修理時間與價錢；

5. 待修理完畢並收到船東送來的修理帳單後，應儘快發出正式的報告以便船東進行理算和索賠。


驗船師不能代表保險公司承擔任何責任，他只可以通過海損事故的實際情況的觀察和檢驗，就船東提出的本次海損事故發生的意見和修理要求提出自己的專業意見和看法。檢驗完畢後，驗船師只能向船東代表提出建議的修理方案而不能代替船東直接向修理廠提出任何修理方案。驗船師不能直接向修理廠委託進行任何修理工程，除非事先得到保險公司和船東的同意。

海損檢驗應怎樣有效地進行？

如果要弄清楚怎樣進行一個有效的海損檢驗，首先我們要瞭解當驗船師進行檢驗時，他通常會提出那些問題，收集那些相關資料、檔案及圖紙和要檢驗那些內容。

保險公司驗船師所發出的報告應簡單明瞭，適合船東理賠部、理算師、海事律師及保險公司等相關人員在處理海損索賠時參考和使用。因此，該報告雖無可避免地會包括許多技術和專業名詞，但應該很清晰簡潔地描述該海損事故是在“何時、何地、怎樣及為什麼”發生。同時，該報告應詳細描述事故的性質、範圍、相關各方協商同意的修理方案、船東代表提出的損壞原因及驗船師對該事故原因的專業意見、驗船師認為合理的修理時間、價錢等內容。

綜上所述各點，我們以下分別討論在驗船師海損報告中一般會出現的事項：

1.
海損事故的描述；

2.
修理方案；

3.
海損修理需要的備件及廢件殘值；

4. 
各項修理價錢帳單（包括所有海損修理、船東修理）；


5.
各項修理時間（包括所有海損修理、船東修理）；

6.
船東提出的損壞原因。

1． 海損事故的描述

在此項目下，驗船師應簡潔描述海損事故的性質及範圍。報告內容應包括在檢驗時是否有查看航海日誌。查看航海日誌對驗船師確定損壞原因是否屬實有很大幫助，所以查看航海日誌是驗船師進行海損檢驗時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此外，一般情況下船長或輪機長應準備好航海日誌的摘要、事故報告或海事聲明副本，以備驗船師索取。 

同時，驗船師也會向船長或輪機長以及船上相關工作人員提出一些與海損有關的問題來幫助其對事故發生時情況的瞭解。該項工作有助於日後合理判斷和分析損壞原因。

2002年7月1日生效的 《國際安全管理規則》（ISM規則）為航運界帶來了一場變革，它適用於所有500總噸以上的船舶包括海上移動式鑽井平臺。該規則旨在通過促進船舶公司的管理和運作，改善國際海運的安全和減少來自船舶的污染。再者，通過實行安全管理體系，可以將海上和岸上人員的管理程序結合成一個整體。因此，在海損檢驗過程中，驗船師會特別注意檢查各類法定證書包括船公司的《符合證明》和船舶的《安全管理證書》以及任何有關“不合格”的問題。驗船師還會仔細的檢驗與承保風險有關的國際安全管理的程序和手冊，檢查船上是否存在任何的“不合格”和/或“未實行”的問題。
所以，船東代表預先準備以上資料和安排相關工作人員面見驗船師，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2．修理方案

當驗船時，船東代表應和修理廠負責人準備列出有關提議的修理方案和清單並與驗船師坦誠地交流意見，達成一致同意的有效方案和清單。

在報告中驗船師將會列出修理方案及船東代表是否同意該方案。在同意的修理方案中，一些修理項目的尺寸會詳細列出，但會很精簡。

3. 海損修理需要的備件及廢件殘值

海損檢驗報告將會清楚列出因海損修理而需要換新的配件及其預計費用。

報廢的螺旋槳、尾軸及笨重的機械配件亦應詳細列出並對其殘值作出評估。賣出這些廢件所得費用應退給保險公司。

所以驗船時，船東代表應準備一份海損修理需要換新的配件清單和預計費用，以便和驗船師商討及得到他的同意。

4.  各項修理價錢帳單（包括所有的海損修理、船東修理）

當收到海損修理帳單後，驗船師將會把帳單的副本附在報告書後並相應地寫出意見，說明帳單內各項收費是否與海損專案有關、價格是否合理。帳單的正本加簽後應退回船東以便索賠。

如海損修理涉及進塢，一切進塢及相關費用應詳細列出以方便以後理算。超時工作的額外費用及所省的工作日數也應詳細列明。超時工作額外費用是指超時每小時工作的費用減去正常每小時工作的費用。

所以，船東代表當和修船廠負責人談判及審核各項修理帳單時，應邀請驗船師一起參與和盡量爭取他的同意，以避免以後產生不必要的爭執。

5.
各項修理時間（包括所有的海損修理、船東修理）

當海損修理涉及進塢時，船舶進出塢的日期應列明。

報告除了說明該海損專案外，還會說明是否有其他海損項目修理或船東項目修理，以及各項修理是否涉及船舶進塢或是否影響船舶的即時適航性。報告也會說明各項修理總共需要多少天在水上或多少天進塢才能完工。船東修理項目如是在不影響即時適航性的大前提下，是可以和海損修理在塢中同時進行的，而船東也不用負擔進塢的費用。 

簡單來說，海損報告應包括以下的日期：

· 海損修理開始的日期；
-
船舶進塢的日期；
-
船舶出塢的日期；

-
海損修理完工的日期； 


-
船舶上一次進塢的日期。


以上各項資料對理算師的工作大有幫助，故須在報告詳細列出而船東代表和驗船師的記錄亦需一致。

6.
船東提出的損壞原因
船東代表應清楚知道，分析損壞的原因是船東而非驗船師的責任。船東代表需先提供損壞原因給保險公司驗船師，而徵求驗船師的意見看是否合理。

驗船師應在現場詳細核對與事故有關的專案並向船東代表或船長、輪機長以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取得所需要的資料、檔案、圖紙等來詳細分析損壞原因。當取得船東提出的損壞原因後，驗船師應表態是否同意。如不同意，應立即通知船東代表不同意的理由。

如驗船師認為有必要，亦可提議咨詢有關專家以取得其對本海損事故的意見。同時也可提交部分損壞物件給冶金或化學方面的專業人士作詳細分析以確定損壞的起因。 當然，驗船師亦須要和船東代表詳細商討上述安排是否有必要及所需費用是否值得付出。

船東如難以找出損壞原因，可另聘對事件有專業認識的人士作顧問，從而協助找出合理的損壞原因。

分析損壞原因可能是海損檢驗及索賠最頭疼的問題，所以值得多花點時間來討論。以下就承保風險和困擾船東的相關問題與大家一起討論。

承保風險

船東代表應瞭解所發生的事故必須要由保單所列出的承保風險所引起的，保險公司才負保險賠償責任。同時船東代表亦應注意保單可能有其他特別添加的擴展條款，例如“班輪疏忽條款”等。

保險條款通常包括以下各種承保風險：

-
擱淺或觸礁；

-
碰撞；

-
惡劣天氣；

-
觸碰任何固定物體，包括浮標或半浮沉物體；

-
爆炸；

-
火災；

-
貨物裝卸事故；

-
船長、高級船員、船員或領航員疏忽行為所造成的損失；

-
修船人員疏忽行為所造成的損失；

-
由於船體或機器潛在缺陷，斷軸等事故所造成的損失。


投保人因為船舶碰撞岸上的碼頭、橋樑、海上電纜及浮標與船上貨物的損壞而產生的法律責任，通常都包括在船東互保協會的保險責任範圍內，與船殼險的責任範圍無關。


海損事故如果是由正常磨損、設計過失或投保人的疏忽而造成的，其損失是不在保險賠償範圍內的。除非是另外購買了“船舶租金損失險”，由於海損引致的船舶租金損失也不予索賠。但有多種承保風險引起的損失也必須不是船東或管理人“未克盡職責” 所造成的，才給予索賠。而船東或管理人員惡意的錯誤行為就更不會被列入保險範圍內了。

擱淺或觸礁

當船舶擱淺或觸礁後而浮起時，船方應立即檢查所有的艙櫃和污水槽是否水密或破損，並檢查有關機器及操舵系統能否正常運作。同時船東亦應要求有關船級社驗船師登船作詳細檢驗以決定是否需要潛水員作摸底檢查或要求船舶立即進塢作臨時或永久性修理。

多數情況下，船舶擱淺或觸礁後進塢會發現損壞範圍比原來所估計的要擴大得多。所以船東亦應謹慎考慮是否有必要聘請船級社認可的潛水員作摸底檢驗以便船級社驗船師和船東代表決定船舶應否進塢作詳細檢驗及修理。

艏柱、龍骨、尾柱、主舵、螺旋槳、船體結構與外部設施在船隻擱淺或觸礁時一般會引致損壞，並且損壞會很明顯。但下列的損壞亦可能是由擱淺或觸礁引起：

-
內部結構及設施變形或錯位；

-
主機或副機的組件、船體連接物體、管道系統和閥門破裂或失效

-
舵機系統失效；

-
漏油造成的污染（包括在船東互保協會的保險責任範圍內）。

碰撞
碰撞通常是由下列原因引起的：
- 
航行或操作的疏忽；

-
能見度低；

-
超速；

-   
機器和設備失效；

-
助航儀器和設備失效；

-
由於其他風險事故引起。


通常碰撞事件會引起法律訴訟，所以其有關海事律師行也會同時委託保險公司驗船師對碰撞的船舶作詳細檢驗，以便分析及估計碰撞時船舶的“碰撞角度”和“相關速度。因此驗船師作這種檢驗時，將會詳細測量船舶損壞部位，特別會對穿透部位的尺寸、深度、形狀作出精確判斷並拍照，同時與事發時的有關人員面談及查看相關的航海日誌、記錄簿等，收集受損部位船體結構圖紙以便重組案情。 


保險公司亦常會要求修船廠通過報價來定出合理的修理價格。此時，驗船師應協助準備好修理工程的清單，以便有關修船廠儘快作出報價。此清單應不包括與海損無關的船東修理項目，並應特別要求船廠報價時要對個別修理項目以單價報出。

惡劣天氣


下列船舶部位和配件的損壞有可能是由於惡劣天氣所造成：

-
船體的結構與配件；

-
甲板、甲板上的設施、甲板室、上層建築和其內的傢俱及設備；

-
主機和副機、電器設備及管道系統；

-
船桅、索具、救生艇、補給品和供應品。

船艏結構的損壞有可能是由於一段或數段惡劣天氣所造成，但若仔細檢查船上的航海日誌及記錄簿通常會發現這些損壞大多數是由其中一段惡劣天氣引起。在這種情況下，船東可以嘗試用一次事故來索賠。船東要注意的是，當船底板在首段惡劣天氣受損時，其嚴重程度已可能需要更換，故以後數次的惡劣天氣亦不可能加深或改變最後修理的程度。另外，當滿載時船艏吃水很深，所以船艏底部敲擊的損壞機會甚微。
再者，船舶在一個航次中遭受數段惡劣天氣所造成的所有船體和機器損壞，也可以作為一次事故（一個免賠額）來索賠。

觸碰任何固定物體，包括浮標或半浮沉物體


因為觸碰而引致船舶損壞可定為 “觸碰損壞”，但和另一艘船舶或海底觸碰除外。這些觸碰所引起的損壞，有時和擱淺、觸礁或碰撞所造成的損害很難辨別。  

船舶觸碰任何外來物體通常是在受保範圍之內。但不包括對外來物體因碰撞而引致的損失，故船殼險的驗船師將不會檢驗任何外來物體因碰撞而引致的損壞。

爆炸（船體）


因為易燃氣體的燃燒或各種不相容的氣體、液體和固體在船體的艙櫃內所產生的化學作用導致失火而引起的爆炸常有發生。有時爆炸是因為電器產生的火花導致易燃氣體燃燒而引起。一般而言，因首次的爆炸而引起的數次事後爆炸，破壞力更大。

爆炸（鍋爐、主機和副機）


鍋爐的爆炸有可能是由下列原因引起：

-
運作的壓力過高；

-
潛在缺陷；

-
組件急劇的退化。



在內燃機和齒輪箱的組件因過熱或火花而導致易燃氣體燃燒而引起的爆炸，通常是由下列原因引起：

-
軸承、軸系及齒輪因不正常的間隙、潤滑不良及中心線錯位而引起過熱；

-
內燃機廢氣漏出和加上燃油未完全燃燒；

-
電器組件產生的火花；  

-
外來的火災。


詳盡的調查應可找出上述爆炸的主因。如爆炸因疏忽而引起亦應找出其主因是否運作不正常、注意力不足夠、修理不當或調校失誤。

火災


火災可能是由下列原因引起：

-
各種性質及原因造成的電器或機器失效；

-
各種不相容的氣體、液體和固體所產生的化學作用造成的易燃氣體燃燒；
-
各種性質及原因造成的爆炸；

-
由於其他風險事故引起。

因拯救而作出船舶或貨物自動犧牲的救火行為，其所產生的各種費用應分開列出。  這些費用將包含工資、物料、因救火而需破壞的船上結構及物件，和因滅火導致的浸水和化學滅火劑所造成的損壞。

當失火的原因難以確定時，例如，火災已嚴重燒毀現場的表面證據，保險公司或有關律師行亦常會聘請滅火專業人員找尋失火原因而確定船東或管理人有無惡意的錯誤行為。

貨物裝卸事故

大多數貨物裝卸事故是由於碼頭工人的過失造成。這些過失包括不正常的設施運作或粗心大意的貨物裝卸。貨物裝卸事故亦常會因貨物裝卸設備失修或潛在缺陷而造成。

船長、高級船員、船員或領航員的疏忽行為所造成的損失
船長、船員的疏忽是指他們未採取措施或者採取的措施不當，但前提是他們應具有相應的操作資格。

船東或船舶經理人的疏忽通常是不在保險範圍內。在由於船長、船員疏忽而導致損壞的索賠案件中，驗船師會查明他們是否 “克盡職責”，以及採取合理的行動就可以防止損壞的發生。保險人通常不會賠償主要由於船方未進行適當保養而導致的，而且船長、船員克盡職責本應也不可能避免的損壞。另外，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重複疏忽而導致的損壞是不為保險人所接受的。

一般而言，對於損壞零件本身的修理費用是不能索賠的，但是對其所導致的其他損壞的修理費用是可以索賠的。因此，在這樣的索賠案件中，驗船師應該清楚劃分上述兩部分的修理費用。

疏忽和無知是兩回事，驗船師將會在現場查看涉及事故的高級和普通船員資格證書，以便確定能否適任所承擔的工作。

驗船時，驗船師將會很嚴謹查看船上的航海日誌、記錄簿、船級社的檢驗報告來核實疏忽有無發生及此種疏忽是從何時開始的。

修船人員的疏忽行為所造成的損失

損壞是由於修船人員的工藝過失或不適當的處理方法而引起就是 “修船人員的疏忽”，例如以下的事項：

· 不適當的拆裝、修理和調校船上的機器、鍋爐、電器或管道；

· 不適當的清理、除氣、 油漆和試驗；

· 在修理時間內不適當地保護船上的設備，材料和備件。

但需注意當修理時，如修船廠已特別提出異議而船東仍要一意孤行的話，所產生的損失船廠是不負責任的。

由於船體或機器潛在缺陷，斷軸等事故所造成的損失

保險人對船體和機器潛在缺陷，斷軸等事故所導致的損失是要負責賠償，但是，對其本身的損失或修理不負賠償責任。所以，當檢驗時，驗船師應詳細分開列出：

-
更換或修理存有潛在缺陷的船體部件或機器零件或斷軸的費用；



-   拆移有缺陷的部件或機器零件或斷軸的費用，以及裝複更換或修復的部件的費




用（這種拆移費用具有共有的性質）；

-
所導致損壞的修理費用

以下和大家一起探討幾個相關的專業名詞或事項：

潛在缺陷

潛在缺陷是指有資格的人員用正常的檢驗方法所不能發現的瑕疵。這種缺陷通常是船舶的材料和機件在製造上的缺陷。一般發生在鍛造和鑄造過程中，例如各種軸、活塞杆、缸套、尾軸等。材料由於疲勞引起的缺陷或損壞，不屬於“潛在缺陷”的範圍。船東如果發現船舶的潛在缺陷應主動進行修理或更換。

斷軸

除非斷軸的原因是顯而易見及得到驗船師的同意。否則，一般斷軸的案件可採用潛在缺陷的方式來處理，並應委託冶金專業人事分析起因。在此情況下，該軸件及軸承的歷史和詳細記錄應同時送交冶金師作適當分析；再者，船東只能對斷軸所導致的損壞的修理費用進行索賠。但是，如果在保單中有相關特別添加的擴展條款的話，則保險人將會負責賠償斷軸本身及所導致損壞的所有修理費用。

金屬疲勞


金屬零件或材料在交變載荷的長時間作用下產生裂紋和斷裂的現象稱為金屬疲勞破壞。據統計，疲勞損壞的零件約占斷裂零件總數的80%以上。


在交變載荷的作用下，材料所承受的交變應力低於某一數值時，理論上循環無限次也不會發生疲勞斷裂，該應力就是材料的疲勞極限。每一種材料的疲勞極限通常由試驗測定。一般船舶所用的碳鋼、合金結構鋼和鑄鐵等，是以循環一千萬次而不會斷裂的最大循環引力作為疲勞極限。如果在使用的過程中，超過材料的疲勞極限的話，則材料所能承受的循環次數就會相應降低。


同時，材料的疲勞極限和所能承受的循環次數還會受到許多其他因數的影響而降低，例如，設計、製造、機加工、使用和保養、自然磨損等。所以，當金屬疲勞破壞發生時，通常會委託冶金專業人士來一起分析，以便對起因作出合理的判斷。

自然磨損


自然磨損是指材料在不斷使用中的自然損耗。有時候，材料會由於不適當的操作和保養等外來因素的影響而加快損耗，這就是“加速磨損”。


除非保單另有規定，保險人不會對自然磨損負責賠償。因為自然磨損是一種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損失，而非意外的結果。

結束語


根據過去許多案例的分析和經驗，上述大部分海損事故的發生，都是由於人為的疏忽所導致。這就帶出一個強烈信息：我們想減少事故的發生，就必須加強船公司管理人員和船上的工作人員的培訓，以便加深他們對風險管理及安全管理的認識。


本文嘗試在有限的篇幅裏儘量論述了海損檢驗的一些相關問題。這篇文章並不打算涉及有關保險和法律方面的問題，而是希望從一個保險公司驗船師的角度來為大家揭開海損檢驗神秘的一面與大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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